
中原大學教職員工詩班組織及訪問演出經費補助要點    

92.6.5 第 789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依據 105.8.25 原秘字第 1050002657 號函修正 

108.10.3 第 975次行政會議修正 

 

第 一 條  本校為宣揚教育宗旨及理念，提升校譽、聯絡校友、服務及回饋社會，

並增進與國內外大學、機構及教會之關係，特成立中原大學教職員工

詩班(以下簡稱本詩班)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配偶、退休人員、兼任教師、專兼任約聘行政人

員及專任研究助理等，均得參加本詩班為班員。 

第 三 條  本詩班設指揮一名，司琴一至兩名，由校牧室聘請之。另設班長一名，

由校牧室主任及指揮就參加詩班二年以上之班員中邀請擔任。本詩班

其他工作人員由班長指定班員擔任之。 

第 四 條  本詩班班員有長期參加練習、出席演唱及參與本詩班相關活動之義 

務。 

第 五 條 1.本詩班在國內、外訪問演出時，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班員所需經費，

由校牧室依本校出差旅費之相關規定編列預算支付。 

2.專任教職員工退休(或死亡)，其配偶如已經持續參加詩班滿四年以

上者，仍得申請經費補助。 

第 六 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